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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 (2020-2023)屬下  
經濟、發展及規劃事務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司馬文先生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暨本委員會主席）  
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梁進先生   
  
秘書：   
陳沛汶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2 
  
列席者：   
曾永強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港島 1 
關圓靈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南（西）  
凌志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13（南）  
盧潔霜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港島及離島七）  
  
 
致歡迎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並表示以下

內容：  
 

(i)  因應現時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是次會議不向公

眾人士開放，以減少人群聚集帶來的風險。請出席的委員及

傳媒人士自備口罩及食水。所有人士於進場前，均須在南區

民政事務處職員的協助下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流動

應用程式掃描場地二維碼、填寫健康申報表；以及申報其本

人是否正接受強制檢疫；以及  
(ii)  各委員可就每項議程最多發言兩次，每次限時三分鐘。委員

如須提早離開，請通知秘書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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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經濟、發展及規劃事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9 月 21 日

舉行的第八次會議記錄初稿  

 

2.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記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秘

書處暫時未有收到修訂建議。  

 

3.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4.  主席續表示，根據上次會議記錄的會後補註，港鐵公司表示

稍後可向委員展示黃竹坑「綜合發展區」內的公共休憩空間、表演場

地及行人通道的最新設計。他請秘書聯絡港鐵公司，希望盡快可就此

與港鐵公司代表會面，檢視現有圖則及電腦模擬模型等。此外，教育

局已確認聖伯多祿中學舊校舍不適合用作教育用途，躍動港島南辦事

處可對空置校舍用地的長遠土地用途提供意見。  
 

議程二： 香葉道旁五年期「臨時」撥地 GLA-THK2067 

（經濟、發展及規劃文件 17/2021 號）  

（此項議程由司馬文先先生提出）  
 
5.  主席簡介議題時表示，曾接獲居民查詢，指香港仔警署後方

的通道被圍封，居民無法行經該處來往香葉道和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

心。他續說相關部門雖已作出書面回應，惟他欲了解以下事項︰  

 

(i)  南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就臨時政府撥地（下稱

「臨時撥地」）進行地區諮詢的詳情，包括日期、方式及對

象；  

(ii)  日後臨時撥地及短期租約的諮詢程序；以及  

(iii )  香葉道與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之間的行人通道及該土地的

用途。  

 

6.  主席請民政事務總署／民政處及地政總署代表回應。  

 

7.  民政處／民政事務總署並無回應。主席表示，若民政處無法

作覆，此項目將須留待下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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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地政總署於 2021 年 8 月中委託民政處進

行地區諮詢，期間並未收到反對意見，署方遂按既定程序批出臨時撥

地。  

 

9.  主席欲知道地政總署何時委託民政處進行地區諮詢及於何時

收到民政處的回覆。  

 

10.  關圓靈女士表示，署方於 2021 年 8 月期間委託民政處進行地

區諮詢，至於確實日期，可於會後向委員補充有關資料。  
 

11.  主席請地政總署於會後提供上述諮詢程序的詳細資料。他表

示，區議會任期較早之時，他曾以區議員身份收到關乎整個南區臨時

撥地及短期租約申請的諮詢文件。因此，他認為地政總署及民政處日

後處理相關申請時，應諮詢所有議員。  

 
12.  關圓靈女士表示，署方在審批臨時撥地及短期租約時，均按

照正常程序透過民政處進行諮詢工作。  

 

13.  主席請民政處回覆，確認南區每次進行諮詢，餘下三名區議

員均會獲通知，以免出現這些問題。  
 

14.  主席總結表示，多年來居民已習慣使用香港仔警署後方的空

地，作為往來香葉道及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之間的直接通道。但該

土地以臨時撥地方式撥予香港警務處作臨時停車位，因而對區內居民

造成不便。為此，希望地政總署與警方進行協調，在上述被圍封的地

點開放一條通道，以方便附近居民出入。  

 
（會後補註：  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於 2021 年 8 月 9 日委託南區

民政事務處進行地區諮詢，並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

收到南區民政事務處通知共收到兩個回覆，包括一

個支持及一個沒有意見。地政處亦已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將主席的建議轉達警務處考慮有關可行性。

此外，主席於會後致函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的信函及

署方回覆載於附件。）  

 



4 

 

議程三： 進展報告   
（經濟、發展及規劃文件  18/2021 號  ）  

 
（ I）  附件一︰發展項目進展  
 
 前石澳石礦場用地  
 
15.  關於在已復修的石澳石礦場發展水上運動中心一事，主席指，

有投標者希望日後於會議簡介設計及構思。他對此表示歡迎，但政府

須考慮此舉是否合宜。  
 
 薄扶林南公營房屋發展  
 
16.  主席詢問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有關舊薄扶林道古蹟的現況、

文物評估工作詳情，以及署方何時會向委員會匯報。  
 
17.  凌志偉先生回應指，他會向署方相關組別轉達主席的意見，

並於下次會議向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  
 
 數碼港擴建計劃  

 
18.  林玉珍女士 BBS, MH 關注數碼港擴建計劃。鑑於港鐵公司已

向房屋委員會提交南港島線（西段）鐵路發展計劃的建議書，她向房

屋署代表了解擴建計劃進展。  
 
19.  盧潔霜女士回應指，房屋署沒有收到港鐵公司的最新資訊，

因此她未能匯報計劃進展。她將於會後向署方相關組別了解情況。  
 

20.  主席表示，數碼港的擴建工程即將展開，希望了解海濱公園

的設計細節，以及何時會徵詢委員會對擴建計劃的意見。  
 
（會後補註：  房屋署補充如下：署方得悉運輸及房屋局於 2020 年

12 月收到港鐵公司提出南港島線（西段）的建議書，

港鐵公司現階段仍未公佈南港島線（西段）的詳情。） 
 

 擴展香港仔避風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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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席希望躍動港島南辦事處代表於下次會議向委員會匯報項

目進展。  
 
 香港仔避風塘附近一帶船廠的政策及發展  
 
22.  主席詢問地政總署代表有關船廠周邊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審批

船廠短期租約的詳情。他亦得悉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的交通路線備受關

注，並建議檢視路線。  
 
23.  主席希望躍動港島南辦事處代表於下次會議提供上述資料。  
 
（會後補註：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綜合回覆如下：正如《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所述，政府會於 2022 年展開擴

建香港仔避風塘的勘查及設計研究，以增加船隻停

泊區。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就有關研究進行招標程序。

此外，根據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提供的資料，香港

仔避風塘附近的船廠及海事機械工場現時基本上仍

用作與船舶維修及保養相關的用途。考慮到它們所

提供的服務對海上安全及船隻運作的重要性，躍動

港島南辦事處和相關部門會先探討稍為後移部分相

關短期租約租用地的可行性，包括深灣及布廠灣一

帶，以改善步行環境。下一步才檢視可重新整合這

些土地用途的空間。）  
 
 海洋公園及其周邊地區的發展（包括赤柱市集及珍寶海鮮

舫）  
 

24.  梁進先生要求相關部門向委員會提供項目的最新資料，包括

活化香港仔珍寶海鮮舫的詳情，以及在深水灣及大樹灣興建碼頭的可

行性報告。他指出，躍動港島南辦事處代表早前簡介概念總綱計劃 1.0
的未來路向時，並無闡釋珍寶海鮮舫的發展計劃。他促請相關部門向

委員會交代細節，包括初步計劃及施工時間表。  
 
25.  主席表示，負責項目各方的代表不在席上，請秘書邀請相關

部門及海洋公園公司的代表出席下次會議。  
 
 香港大學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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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香港大學擬於沙宣道 3 號進行擴建工程，已向城市規劃委員

會（下稱「城規會」）提交資料。主席建議相關部門在進展報告中加

入該等資料，並詢問規劃署代表工程進展。  
 
27.  曾永強先生回應指，城規會將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審批香港

大學改劃沙宣道 3 號用地的申請。  
 

28.  主席詢問規劃署可否於進展報告定期交代沙宣道擴建工程的

進展。他續指，根據 2021 年《施政報告》，政府擬於薄扶林為香港

大學預留四公頃現屬「綠化地帶」的土地興建深科技研發大樓。他詢

問規劃署代表可否向委員會提供更多資料。  
 
29.  曾永強先生表示未有相關資料，將於會後向署方相關組別了

解項目詳情。  
 
 大潭篤原水抽水站員工宿舍群活化項目  
 
30.  主席表示，負責項目各方的代表不在席上。  

 
31.  梁進先生要求相關部門於下次會議前向委員會交代最新情

況。  
 
32.  主席表示，他十分關注項目進展，亦希望大潭灣碼頭納入發

展範圍，加以善用。  
 
 南區的颱風防禦及改善措施  
 
33.  主席詢問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有關「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下

的沿岸災害研究及改善措施的制訂」可行性研究的進展。  
 
34.  凌志偉先生回應指，署方將於 2021 年年底完成上述研究。他

續指，署方知悉委員非常關注此事，會盡快向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  
 
 沙灣擬興建學校事宜  
 
35.  主席詢問規劃署代表項目的最新情況。曾永強先生回應指暫

時未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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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伯多祿中學舊校舍用地的發展  
 

36.  梁進先生表示，舊校舍用地久未歸還，教育局曾於 2021 年 10
月向辦學團體發出催辦信，惟團體尚未回覆。他詢問倘辦學團體不合

作，部門將如何處理此事。  
 
37.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聖伯多祿中學舊校舍位於私人土地，其

地契條款並無關乎主動收回私人土地機制的條文。教育局與辦學團體

現正進行換地程序，故須由教育局跟進歸還用地事宜。她表示，地政

總署正與教育局密切聯繫，並知悉局方已向辦學團體發出催辦信。她

指出，辦學團體須研究如何劃分教堂和校舍的地下公用設施，才能歸

還用地。  
 

38.  林玉珍女士 BBS, MH 詢問換地協議是否訂明必須以聖伯多祿

中學舊校舍地段的土地交換。  
 

39.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教育局與辦學團體的協議訂明，局方會

以一幅土地，交換聖伯多祿中學舊校舍的私人土地。因此，辦學團體

並非根據地契條款換地。倘局方同意向辦學團體提供土地興建新校

舍，辦學團體理論上須於現有的私人地段中分割部分土地，歸還政府。

但是交換土地純屬教育局與辦學團體之間的協議，署方沒有參與其

中，亦不清楚協議的內容。  
 
40.  林玉珍女士 BBS, MH 表示，教育局已同意向辦學團體提供土

地，詢問辦學團體何時會向政府歸還上述私人土地。她指出，歸還舊

校舍用地一事不能無限期拖延，詢問局方有否訂定歸還期限，以及有

關部門會如何處理此事。  
 
41.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由於教育局與辦學團體訂立換地協議時，

地政總署沒有參與其中，她不清楚協議有否訂明歸還舊校舍用地的時

間表。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將上述問題轉交教育局跟進。  
 
42.  梁進先生表示，歸還舊校舍用地一事不應無限期拖延。他請

秘書於會後向教育局轉達委員的意見，並向局方了解歸還校舍用地的

進展，以及有否訂定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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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席表示委員非常關注此事，並提議於下次會議的議程中加

入「聖伯多祿中學舊校舍用地的發展」一項，並邀請教育局代表出席

下次會議，回應委員提問及討論此事。  
 
（ II）  附件三︰土木工程拓展署－南區防治山泥傾瀉工程進展報

告  
 
44.  主席請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匯報最新進展。  
 
45.  凌志偉先生回應指，土力工程處人員已於文件中交代防治山

泥傾瀉工程的最新進展。  
 

46.  主席希望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斜坡工程時擴闊行人路。他請

署方檢視斜坡工程的安排，並盡量擴闊斜坡與行人路之間的空間。  
 

47.  凌志偉先生備悉主席的意見，會向土力工程處反映。  
 
（ III）  附件四︰地政總署－南區政府臨時撥地進展報告  

 
48.  主席詢問地政總署代表有否特別的政府臨時撥地個案需要委

員留意。  
 
49.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政府臨時撥地個案的最新資料載於文件，

沒有個案需要特別關注。  
 

50.  梁 進 先 生 表 示 ， 政 府 臨 時 撥 地 編 號 GLA-THK 1969 
5/SHGS/2013 大潭水塘道的續期期限延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惟現時

期限已過。  
 

51.  關圓靈女士回應指，水務署似乎未於限期或之前提出撥地續

期申請。她會向地政總署相關組別了解情況，並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 
 
52.  梁進先生建議地政總署於文件中標明政府臨時撥地的確實範

圍。他以大潭水塘道為例，指出道路兩端之間相距頗遠，若文件中並

無標示確實範圍，委員無從知悉其實際位置。  
 
53.  關圓靈女士備悉梁進先生的意見，會向署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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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 其他事項  

 
54.  主席表示，秘書處沒有收到其他事項的建議。  
 
 
第二部分  －  下次會議日期  
 
55.  主席表示，倘秘書處未訂定委員會 2022 年度的會議日期，他

建議第十次會議於 202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56.  林玉珍女士 BBS, MH 詢問下次會議日期是否由秘書處訂定。

她認為南區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 2022 年度的會議日期應由秘書處一

併訂定。  
 

57.  主席表示，上述日期只是暫定，秘書處可提出其他建議。  
 
5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11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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